
訊息摘要：增訂並修正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條文

公(發)布日期：113-08-07

內　　文：

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八月七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300068911  號令修正公布第 6-1、32-1

、50  條條文；增訂第 48-2 條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第 6-1 條  

本法所稱保稅區，指政府核定之科技產業園區、科學園區、農業科技園區、自由貿易港區及

海關管理之保稅工廠、保稅倉庫、物流中心或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且由海關監

管之專區。

本法所稱保稅區營業人，指政府核定之科技產業園區內之區內事業、科學園區內之園區事業

、農業科技園區內之園區事業、自由貿易港區內之自由港區事業及海關管理之保稅工廠、保

稅倉庫、物流中心或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且由海關監管之專區事業。

本法所稱課稅區營業人，指保稅區營業人以外之營業人。

第 32-1 條 

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依前條第四項規定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電子發票

者，應依規定時限將其開立電子發票及相關必要資訊傳輸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存

證；買受人以財政部核准載具索取電子發票者，營業人應將載具識別資訊併同存證。

前項所稱載具，指下列得以記載或連結電子發票資訊之號碼：

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自然人憑證卡片號碼、電話號碼、營業人或其合作機構會員號碼

。

二、買受人交易使用之信用卡、轉帳卡、儲值卡、電子支付帳戶等支付工具號碼。

三、其他得以記載或連結電子發票資訊之號碼。

第一項所稱載具識別資訊，指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用以辨識載具類別之編號及前項

載具。

第一項規定之傳輸時限、開立電子發票及相關必要資訊之範圍，由財政部公告之。

第 48-2 條 

營業人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電子發票，未依第三十二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時

限或未據實將其應開立電子發票與相關必要資訊及買受人載具識別資訊傳輸至財政部電子發

票整合服務平台存證者，除通知限期補正外，並得處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

罰鍰；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實者，得按次處罰。



第 50 條   

納稅義務人逾期繳納稅款者，應加徵滯納金；逾三十日仍未繳納者，除移送強制執行外，並

得停止其營業。

前項應納稅款，應自滯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納稅義務人自動繳納或強制執行徵收繳納之

日止，依各年度一月一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計算利息，一併徵收。


